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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简称：南京高科         证券代码：600064       编号：临 2014-028 号 

 

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承建 

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相关项目的关联交易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 

重要内容提示 

●此次关联交易是公司从发挥自身从事园区建设业务的经营优

势出发，积极参与所在园区的综合整治和改造升级工作，有利于提升

公司盈利水平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该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

和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● 过去 12 个月，公司（含控股子公司）与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

累计发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为 8,903.99 万元。 

 

一、关联交易概述 

为加快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（以下简称“开发区”）配套设施建

设，更好地服务进区企业，提升开发区整体形象，增强招商引资吸引

力，受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开发总公司”）委托，公司

子公司南京高科建设发展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高科建设”）以项目

管理模式承接开发区南京综合保税区（以下简称“综保区”）办公楼

周边道路、景观等工程，工程总造价约 2,500 万元，预计实现毛利约

125 万元；公司子公司南京高科园林工程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高科

园林”）以总承包模式承接开发区内部分路段的场地平整、苗木移植、

种植、养护等工程，工程总造价约 2,400 万元，预计实现毛利约 25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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万元。 

高科建设系公司全资子公司，注册资本 3 亿元，法定代表人为吕

晨。 

高科园林系公司全资子公司，注册资本 2,000 万元，法定代表人

为吕晨。 

由于开发总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，上述交易构成关联交易，但不

构成《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》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。 

过去 12 个月，公司（含控股子公司）与开发总公司累计发生的

关联交易金额为 8,903.99 万元，未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

5%。 

二、关联方介绍 

委托方开发总公司是公司控股股东，持有公司股份 178,893,815

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34.65%。注册资本：126,363.5 万元。注册地址：

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内。法定代表人：杨有林。经营范围：物资供应、

国内贸易、投资兴办企业、项目开发等。 

经众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江苏分所审计，截止 2013

年 12 月 31 日，开发总公司（合并口径）资产总额 263.80 亿元，归

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 55.82 亿元；2013 年实现营业收入 44.81 亿元，

净利润 5.43 亿元。 

三、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

1、综保区办公楼周边道路、景观等工程。该项目由高科建设以

项目管理模式承接，主要包括综保区办公楼周边道路、景观工程、综

保区立体字安装工程、综合服务大楼广场及周边广告牌工程，工程总

造价约 2,500 万元，预计实现毛利约 125 万元。 

2、开发区内部分路段的场地平整、苗木移植、种植、养护等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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程。该项目由高科园林以总承包模式承接，主要包括对开发区部分地

块进行土方整治、环境整治、绿化景观优化提升等工程。工程总造价

约 2,400 万元，预计实现毛利约 250 万元。 

上述工程合计总造价约 4,900 万元，预计共实现毛利约 375 万元。 

四、关联交易目的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上述关联交易是公司从发挥自身从事园区建设业务的经营优势

出发，积极参与所在园区的综合整治和改造升级工作，有利于提升公

司盈利水平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该事项对公司财务状况和

经营成果不构成重大影响。 

五、关联交易应当履行的审议程序 

2014 年 7 月 24 日，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子公司承建南京新港开发总公司相关项目的议案》，关联董事

熊俊先生回避了此项议案的表决，其他六名非关联董事一致同意此项

议案。 

公司三名独立董事事前均认可上述关联交易，并发表独立意见认

为上述关联交易定价公平、合理，不存在损害上市公司及股东利益的

情况；关联交易表决程序符合相关规定，体现了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

原则。同意公司上述关联交易。 

六、上网公告附件 

1、独立董事事先认可文件； 

2、独立董事独立意见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南京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董  事  会 

二○一四年七月二十六日 


